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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 
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 

 

電能實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日獲其控股   
股東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（「長江基建」）告知，長江基建（透過

其全資附屬公司）已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，以向獨立獲配售人出售

本公司中合共 43,800,000 股股份（「待售股份」），作價每股待售 
股份港幣 52.93 元。待售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.05%。配售完成

後，長江基建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35.96%。以達成若干條件為

前提，預期配售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完成。 
 
 

承董事局命 

公司秘書 

吳偉昌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一月十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

 
執行董事 : 霍建寧先生（主席）、蔡肇中先生（行政總裁）、

陳來順先生、甄達安先生、麥堅先生及尹志田 
先生 
 

非執行董事 : 李澤鉅先生 
 

獨立非執行董事 : 葉毓強先生、佘頌平先生、黃頌顯先生及胡定旭
先生 

 


